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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副總統賴清德（右2）

率特使團於當地時間14日

上午抵達巴拉圭，巴國國

會暨參議院議長歐斐拉（

左3）設宴款待。

（中央社）

　←斗南民

宅遭縱火整

間房子付之

一炬，造成3

人死亡。

（記者陳正

芬攝）

　↑雲縣斗南

火警釀3死悲

劇，警方逮到

涉嫌縱火長子

。（記者陳正

芬攝）

長子縱火燒死父與弟妹
疑與繼母口角憤而犯案 父搶救無效 杜男逃亡5小時後落網

　

記
者
陳
正
芬
／
雲
林
報
導

　

雲
林
縣
斗
南
鎮
某
民
宅
十
五
日
凌
晨
三
時
許
發

生
火
警
�
造
成
三
死
一
傷
�
消
防
人
員
發
現
有
縱

火
跡
象
�
警
方
逮
捕
與
家
人
口
角
�
縱
火
害
死
父

親
及
妹
妹
�
弟
弟
的
卅
三
歲
杜
家
長
子
�
晚
間
依

殺
人
罪
將
其
移
送
法
辦
�

　

五
十
六
歲
杜
姓
男
子
與
四
十
五
歲
劉
姓
女
子
同

居
�
杜
男
與
前
妻
生
的
卅
三
歲
長
子
�
劉
女
與
前

夫
生
的
二
十
一
歲
吳
姓
女
兒
�
杜
男
與
劉
女
所
生

的
四
歲
小
兒
子
�
一
家
五
口
同
住
一
個
屋
簷
下
�

　

杜
男
鄰
居
透
露
�
當
晚
聽
到
劉
女
與
杜
家
長
子

吵
架
�
半
夜
就
聽
到
劉
女
喊
﹁
救
命
﹂
�
民
宅
也

被
火
吞
噬
�
雲
林
縣
消
防
局
獲
報
後
派
前
人
員
�

救
出
杜
男
等
三
人
Ｏ
Ｈ
Ｃ
Ａ
�
分
別
送
往
若
瑟
醫

院
等
治
療
�
其
中
吳
姓
女
兒
及
劉
姓
小
兒
子
搶
救

無
效
�
送
醫
的
杜
父
雖
然
一
度
恢
復
自
主
呼
吸
�

但
其
身
上
有
八
成
的
三
度
燒
燙
傷
�
一
氧
化
碳
中

毒
和
吸
入
性
嗆
傷
�
經
過
十
二
小
時
搶
救
�
在
下

午
三
時
許
仍
宣
告
不
治
�
劉
姓
女
子
自
行
逃
脫
�

目
前
生
命
安
全
無
虞
�

　

消
防
人
員
清
理
火
場
時
發
現
有
縱
火
跡
象
�
警

方
介
入
調
查
�
鎖
定
同
住
的
杜
家
長
子
涉
有
重
嫌

�
立
刻
以
車
追
人
�
杜
男
逃
亡
五
小
時
後
即
落
網

�
被
帶
到
斗
南
警
分
局
不
發
一
言
�
面
對
警
方
偵

訊
全
程
緘
默
；
全
案
依
殺
人
�
殺
人
未
遂
�
公
共

危
險
和
竊
盜
等
罪
移
送
雲
林
地
檢
署
偵
辦
�

　

縣
長
張
麗
善
聽
聞
後
�
也
趕
往
現
場
關
切
�
由

於
受
災
戶
為
列
冊
中
低
收
入
戶
�
平
時
依
靠
杜
父

打
零
工
及
四
十
五
歲
劉
女
擺
攤
維
持
生
計
�
指
示

社
會
處
全
力
協
助
受
災
戶
後
續
醫
療
�
喪
葬
�
照

顧
事
宜
�
並
慰
問
火
場
周
邊
住
戶
�
且
盡
速
釐
清

火
災
原
因
�

 
 

警
方
初
步
調
查
�
事
發
前
街
坊
曾
聽
聞
傳
出
救

命
聲
�
騎
樓
機
車
被
惡
火
燒
的
剩
骨
架
�
門
前
貨

車
上
有
桶
裝
瓦
斯
等
疑
似
縱
火
跡
象
�
警
方
循
線

追
查
並
逮
捕
杜
家
長
子
�
詳
細
案
情
及
真
正
起
火

原
因
�
警
方
將
進
一
步
調
查
釐
清
�

死
囚
求
特
赦
減
刑
釋
憲 

裁
定
不
受
理

獵
人
王
光
祿
獲
蔡
英
文
特
赦
想
﹁
除
罪
﹂ 

聲
請
憲
法
審
查
也
不
受
理

　

本
報
記
者
綜
合
報
導

　

死
囚
沈
歧
武
等
人
提
告
請
求
總
統

作
成
核
准
特
赦
或
減
刑
的
行
政
處
分

�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駁
回
確
定
�
沈
歧

武
等
人
聲
請
釋
憲
�
憲
法
法
庭
認
為

�
赦
免
是
總
統
特
權
�
並
非
人
民
基

本
權
�
裁
定
不
受
理
�
王
光
祿
狩
獵

案
雖
獲
總
統
特
赦
�
但
除
刑
不
除
罪

�
前
檢
察
總
長
顏
大
和
提
起
非
常
上

訴
�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駁
回
�
王
光
祿

認
為
判
決
違
憲
�
聲
請
裁
判
憲
法
審

查
�
憲
法
法
庭
也
裁
定
不
受
理
�

　

沈
歧
武
等
人
被
判
決
死
刑
確
定
�

目
前
在
看
守
所
等
待
執
行
�
他
們
提

告
主
張
�
他
們
具
有
精
神
或
智
能
障

礙
情
況
�
依
據
公
民
與
政
治
權
利
國

際
公
約
等
要
求
�
台
灣
法
院
理
應
不

得
對
他
們
作
成
死
刑
判
決
�
總
統
更

應
對
他
們
行
使
赦
免
權
�
以
符
合
國

際
人
權
公
約
的
基
本
要
求
�

　

台
北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為
�
總
統

蔡
英
文
迄
今
未
做
是
否
同
意
此
職
權

行
使
�
本
件
訴
訟
非
屬
行
政
法
院
審

判
權
限
的
事
件
�
裁
定
駁
回
�
最
高

行
政
法
院
駁
回
抗
告
確
定
�

　

沈
歧
武
等
人
轉
向
聲
請
釋
憲
�
主

張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的
裁
定
牴
觸
正
當

法
律
程
序
原
則
及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保

障
生
命
權
意
旨
�
並
違
反
公
民
與
政

治
權
利
國
際
公
約
規
定
�

　

憲
法
法
庭
審
理
後
認
為
�
憲
法
第

四
十
條
規
定
�
﹁
總
統
依
法
行
使
大

赦
�
特
赦
�
減
刑
及
復
權
之
權
�
﹂

可
知
赦
免
為
總
統
的
特
權
�
憲
法
並

未
賦
予
人
民
得
請
求
赦
免
的
基
本
權

�
本
件
聲
請
與
憲
法
訴
訟
法
規
定
要

件
不
合
�
裁
定
不
受
理
�

　

布
農
族
獵
人
王
光
祿
在
民
國
一
０

二
年
間
持
獵
槍
射
殺
山
羌
等
保
育
動

物
�
花
蓮
高
分
院
依
違
反
槍
砲
彈
藥

刀
械
管
制
條
例
及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法

判
處
三
年
六
月
徒
刑
�
案
經
最
高
法

彭
博
專
訪

賴:台灣沒有獨立路徑
強調中華民國不必另外宣布獨立 有責任維持台海現狀 國際紅線就是台灣紅線
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副
總
統
賴
清
德
近
期
接
受
彭

博
專
訪
�
對
於
昔
日
曾
自
稱
﹁

務
實
的
台
獨
工
作
者
﹂
做
了
說

明
�
他
表
示
�
中
華
民
國
與
中
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互
不
隸
屬
�
不

必
另
外
宣
布
獨
立
；
至
於
台
獨

路
線
圖
�
賴
清
德
在
被
追
問
後

表
示
�
個
人
責
任
是
維
持
台
海

現
狀
�
沒
有
所
謂
的
獨
立
路
徑

�
從
俄
烏
戰
爭
知
道
�
必
須
盡

力
避
免
台
海
戰
爭
�

　

賴
清
德
在
專
訪
中
傳
達
�
希

望
世
界
知
道
他
是
一
位
﹁
理
性

�
穩
健
的
領
導
人
﹂
�
他
知
道

台
灣
要
怎
麼
因
應
作
為
一
個
國

家
面
臨
的
種
種
挑
戰
�
也
了
解

台
海
議
題
本
質
嚴
肅
且
複
雜
�

需
要
理
性
�
穩
健
的
領
導
風
格

�
這
會
讓
台
灣
在
地
緣
政
治
變

局
中
繼
續
往
前
走
�

　

談
到
中
國
對
台
威
脅
下
﹁
紅

線
﹂
在
哪
�
賴
清
德
說
�
台
海

緊
張
問
題
不
在
台
灣
�
而
是
中

國
愈
來
愈
強
勢
�
試
圖
併
吞
台

灣
�
且
欲
改
變
基
於
規
則
的
國

際
秩
序
�
在
此
情
況
下
�
必
須

表
明
台
灣
安
全
是
全
世
界
的
問

題
�
台
海
和
平
穩
定
符
合
國
際

利
益
�
﹁
國
際
的
紅
線
將
會
是

台
灣
的
紅
線
�
也
會
是
我
的
紅

線
﹂
�

　

至
於
台
海
情
勢
危
急
時
對
美

國
挺
台
有
多
大
信
心
�
賴
清
德

以
﹁
台
灣
的
好
朋
友
﹂
稱
呼
美

國
�
指
台
美
是
政
治
�
經
濟
�

人
權
等
層
面
的
夥
伴
�
台
灣
安

全
是
世
界
性
的
問
題
�
維
持
台

海
與
印
太
地
區
和
平
穩
定
符
合

國
際
社
會
共
同
利
益
�
他
相
信

世
上
所
有
民
主
國
家
�
包
括
美

國
�
都
知
道
訪
問
者
所
提
情
況

一
旦
發
生
要
如
何
反
應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3
︶

藍批賴版台獨越描越黑
「不存在正式獨立」、「台灣名為中華民國」 本質仍是台獨借殼上市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副
總
統
賴
清
德
十
四
日
出

訪
美
國
時
�
接
受
外
媒
採
訪

追
問
台
獨
議
題
�
談
及
﹁
不

存
在
正
式
獨
立
﹂
�
﹁
台
灣

是
名
為
中
華
民
國
的
主
權
獨

立
國
家
﹂
�
國
民
黨
發
言
人

林
家
興
回
應
表
示
�
賴
清
德

雖
然
屢
屢
改
口
�
想
要
淡
化

他
﹁
台
獨
金
孫
﹂
�
﹁
麻
煩

製
造
者
﹂
的
形
象
�
但
他
的

最
新
說
法
﹁
台
灣
名
為
中
華

民
國
﹂
�
其
本
質
仍
然
是
﹁

台
獨
﹂
的
﹁
借
殼
上
市
﹂
�

越
描
越
黑
反
加
深
民
眾
與
國

際
社
會
疑
慮
�

　

林
家
興
指
出
�
賴
清
德
過

去
就
說
過
﹁
一
九
一
一
年
創

立
的
中
華
民
國
已
不
存
在
﹂

�
還
說
過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影

響
台
灣
團
結
�
所
以
他
認
為

制
憲
﹁
時
機
已
到
﹂
�
就
連

這
次
美
國
媒
體
都
數
度
追
問

其
台
獨
立
場
�
更
質
疑
賴
清

德
的
﹁
正
式
獨
立
計
畫
﹂
�

可
見
美
國
輿
論
對
賴
的
說
詞

仍
感
懷
疑
�

　

林
家
興
質
疑
�
賴
清
德
對

於
國
家
定
位
論
述
的
模
糊
�

錯
誤
說
法
�
再
次
凸
顯
一
個

嚴
重
問
題
：
到
底
賴
清
德
承

不
承
認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與
其

揭
櫫
的
國
號
與
國
家
定
位
？

想
要
制
憲
的
賴
清
德
�
算
不

算
是
意
圖
改
變
現
狀
的
麻
煩

製
造
者
？
是
否
仍
意
圖
拿
中

華
民
國
作
為
﹁
台
獨
﹂
借
殼

上
市
的
包
裝
？
如
今
賴
清
德

意
圖
透
過
接
受
外
媒
專
訪
方

式
消
弭
外
界
對
他
的
疑
慮
�

其
表
態
內
容
卻
反
而
更
加
深

了
外
界
對
他
﹁
台
獨
﹂
立
場

的
質
疑
與
憂
慮
�

　

林
家
興
呼
籲
�
賴
清
德
副

總
統
出
訪
就
代
表
國
家
�
應

避
免
用
個
人
自
身
的
意
識
形

態
凌
駕
憲
法
揭
櫫
的
國
家
定

位
�
更
不
應
該
傳
遞
錯
誤
訊

息
給
國
際
社
會
�
加
深
各
方

對
於
民
進
黨
執
政
之
下
台
海

兵
凶
戰
危
的
憂
慮
�
建
議
賴

清
德
副
總
統
應
明
確
表
態
認

同
一
九
一
一
年
創
立
至
今
的

中
華
民
國
�
宣
布
廢
除
﹁
台

獨
黨
綱
﹂
�
才
是
真
正
能
讓

國
際
社
會
與
台
灣
民
眾
感
到

安
心
的
穩
健
論
述
�

　

林
家
興
認
為
�
侯
友
宜
的

論
述
是
根
植
於
堅
定
捍
衛
中

華
民
國
憲
法
才
有
穩
固
基
礎

�
相
較
於
賴
至
今
仍
對
中
華

民
國
定
位
模
糊
以
對
�
讓
賴

的
論
述
可
靠
度
大
打
折
扣
�

院
駁
回
上
訴
定
讞
�

　

此
案
引
起
社
會
關
注
�
一
０
四
年

間
時
任
檢
察
總
長
顏
大
和
針
對
王
光

祿
案
提
起
非
常
上
訴
�
一
０
六
年
最

高
法
院
就
王
光
祿
案
聲
請
釋
憲
�
大

法
官
做
出
釋
字
第
八
０
三
號
解
釋
�

僅
有
部
分
違
憲
�
同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
總
統
行
使
赦
免
權
�
特
赦
王
光
祿
�

　

不
過
�
最
高
法
院
駁
回
非
常
上
訴

�
王
光
祿
指
出
�
最
高
法
院
違
反
憲

法
平
等
原
則
�
比
例
原
則
�
法
律
明

確
性
原
則
�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條

第
十
一
項
規
定
及
第
八
０
三
號
解
釋

解
釋
等
�
聲
請
裁
判
憲
法
審
查
�

　

憲
法
法
庭
認
為
�
王
光
祿
聲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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